附表６ 
国家支持的农业机械推广鉴定承担机构监督检查考核表
被检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检查项目
	序号
	检查内容及要求
	检查结论（打“√”）
	检查情况简要描述（可附页）

	
	
	
	符合
	基本符合
	不符合
	

	（一）承担机构资质条件有效性
	1.1
	实验室资质认定、国推鉴定承担机构能力确认均在有效期限内。
	
	
	
	

	
	※1.2
	在能力确认范围开展国推鉴定，在资质认定范围向社会提供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果。
	
	
	
	

	（二）国推鉴定项目受理审查规范、及时性
	2.1
	企业和产品资质符合要求
	
	
	
	

	
	2.2
	发送受理（或不受理）通知；受理时限满足相关要求。
	
	
	
	

	（三）国推鉴定项目费用支出规范性
	3
	无违规支出经费情况。
	
	
	
	

	（四）现场试验工作规范性
	4.1
	产品的样品取得与大纲符合：检测鉴定所需样品（包括零部件），按鉴定大纲所规定的方式获得；样品生产的时限和抽样基数符合规定。
	
	
	
	

	
	※4.2
	试验条件符合鉴定大纲的规定；无改变或放宽条件的情况。
	
	
	
	

	
	※4.3
	试验过程按照大纲规定进行，检测和检查内容齐全。
	
	
	
	

	
	4.4
	在现场完成检测和检查记录，保证记录的原始性；记录更改符合程序文件规定。
	
	
	
	

	
	※4.5
	样品（机）的管理符合大纲和程序文件的规定；样品（机）编号保证唯一性、可追溯；样品（机）与企业申请型号一致。
	
	
	
	

	（五）国推鉴定报告准确、规范性
	5.1
	鉴定报告和检验报告格式统一规范，信息准确。
	
	
	
	

	
	※5.2
	鉴定报告、检验报告结论正确。
	
	
	
	

	
	※5.3
	不存在无原始记录而出具鉴定、检验报告的情况。
	
	
	
	

	
	5.4
	各种记录应齐全。记录格式规范统一（使用备案版本）且可追溯，内容符合大纲规定。
	
	
	
	

	
	5.5
	鉴定报告应加盖能力确认机构的公章；检验报告应加盖资质认定通过的机构公章。
	
	
	
	

	
	5.6
	鉴定报告、检验报告应由授权签字人批准签字。
	
	
	
	

	
	5.7
	鉴定项目应及时完成。鉴定项目应在任务通知书的完成期限内完成。
	
	
	
	

	
	5.8
	应按照本单位程序文件规定的时限及时发送鉴定报告、检验报告至申请者。
	
	
	
	

	（六）国推鉴定项目结果文件归档及时、完整性
	6.1
	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本单位程序文件规定的时限及时归档；归档保存期至证书失效后1年止。
	
	
	
	

	
	6.2
	推广鉴定申请表、任务通知书、原始记录、鉴定报告和检验报告等相关材料全部归档；档案卷宗装订成册、编有目录、统一编排页码。一般情况，一个鉴定项目应单独进行归档。
	
	
	
	

	（七）风险防控管理情况
	7.1
	认真落实廉政责任制，扎实开展廉政风险防控工作。
	
	
	
	

	
	※7.2
	不存在伪造鉴定结果或出具虚假证明的情况。
	
	
	
	

	监督检查结论意见
	总体结论：□业务开展规范；   □业务开展基本规范；  □业务规范化存在严重问题。
整改意见：


注：序号前加“※”的为关键项。检查项目全部“符合”，则总体结论为“业务开展规范”；关键项出现“不符合”，则总体结论为“业务规范化存在严重问题”；非关键项出现“不符合”，则总体结论为“业务开展基本规范”。

承担机构领导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检查组成员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
